附件2
技能大赛理论考试大纲
一、总则
本大纲适用于拟参加2026石材护理技能大赛初赛和决赛的参赛人员，旨在明确考试要求、范围及考场纪律，确保竞赛公平公正进行，选拔出优秀的石材护理技能人才。
二、考试要求
（一）考试科目
参加初赛的人员需参加科目一的考试；参加决赛的人员需参加科目二的考试。考试时，考生必须提供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件原件。考试过程中，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
（二）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书面闭卷形式，考试试题由赛事组委会统一编制。考试期间，考生严禁携带任何参考资料。
（三）考试时间
考试原则上安排在实操比赛前进行，根据实际情况，也可在实操比赛后进行。具体时间以竞赛组织方通知为准。
（四）考试的题型及分值
1. 科目一的考试题型及分值
	题型
	数量（个）
	单题分值（分）
	小计分值（分）

	填空题
	15
	2
	30

	单选题
	15
	2
	30

	判断题
	20
	1
	20

	简答题
	1
	20
	20


2. 科目二的考试题型及分值
	题型
	数量（个）
	单题分值（分）
	小计分值（分）

	填空题
	20
	1
	20

	多选题
	15
	2
	30

	简答题
	3
	10
	30

	论述题
	1
	20
	20


（五）考试成绩判定
笔试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30%。成绩将按照公平、公正、准确的原则进行评定，确保选拔出理论知识扎实的选手。
三、笔试范围
（一）石材基础知识
1. 各类石材的名称、产地、特性，如花岗岩、大理石、砂岩等，包括物理性能（硬度、密度、吸水率等）和化学性能（耐酸碱性等）。
2. 石材的形成过程、结构构造及其对石材性能和加工的影响。
3. 石材的鉴别方法，包括外观鉴别、简易物理测试方法等。
（二）石材护理材料与工具
1. 常用石材护理材料的种类、性能、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如防护剂（有机硅、氟碳等不同类型）、清洁剂（酸性、碱性、中性清洁剂的适用场景）、翻新药剂等。
2. 石材护理工具的种类、用途和操作方法，如研磨机（不同型号和功率的适用范围）、抛光机、晶面机、切割机、云石胶注射工具等。
3. 工具的维护与保养知识，确保工具的正常使用寿命和性能。
（三）石材护理工艺流程
1. 石材防护处理流程，包括表面预处理、防护剂的涂刷或喷涂方法、干燥时间控制、防护效果检测等。
2. 石材翻新流程，从粗磨、细磨到抛光的各个阶段的操作要点、磨片的选择与更换、打磨的顺序和方向等。
3. 石材病变修复流程，如石材泛碱、锈斑、黄斑、水渍等常见病变的诊断方法和修复步骤，包括病变清洗剂的使用、修复后的防护措施等。
（四）安全规范与环保知识
1. 石材护理工作中的安全操作规程，如个人防护用品（安全帽、防护眼镜、手套、耳塞等）的正确佩戴和使用，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方法，防止机械伤害、化学灼伤等安全注意事项。
2. 环保要求，包括石材护理材料的环保标准，废弃材料的处理方法，减少施工过程中粉尘、噪声等污染的措施。
（五）相关标准与法律法规
1. 石材护理行业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如GB/T 13890-2025《天然石材分类与术语》、GB/T 13891《建筑饰面材料镜向光泽度测定方法》、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T 32837《天然石材防护剂》、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JC/T 1050《地面石材防滑性能等级划分及试验方法》、JCG/T 60001《天然石材装饰工程技术规程》、T/CSBZ 004-2024《石材护理技术规范》等标准中与石材护理相关的条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关于劳动安全、劳动保护的相关规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与石材护理行业施工环保要求相关的内容。
（六）石材护理工程案例分析
1. 分析实际石材护理工程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包括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处理方法。
2. 对不同类型石材护理工程（如商业建筑、住宅、公共场所等）的特点和施工要点进行分析。
四、考场纪律及考试违规认定与处理
（一）考场纪律
1. 考生应携带身份证、准考证明文件等规定证件，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笔试。
2. 按规定向监考人员出示相关证件，并按规定的座位号入座，将相关证件放在指定位置以便核验。
3. 进入考场除考试用蓝、黑签字笔外，其他任何物品不准带入考场。严禁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电脑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等设备进入考场。严禁随身夹带文字材料及其他与考试无关的物品。
4. 应使用蓝、黑签字笔作答，不得使用红色等其他颜色笔或铅笔答题。将答案书写在试卷指定位置，不准在答卷上做任何标记。
5. 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试卷、草稿纸。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品等。
6. 考试结束前要离开考场的考生须先将试卷反扣在桌面上，再举手提出离场，经监考人员允许后才准离开考场。离开考场后不得再次进场续考，也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交谈、喧哗。
（二）违规认定与处理
1. 考试违纪行为：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违纪行为：
• 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
• 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
• 在考场或者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行为。
• 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
• 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如有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2. 考试作弊行为：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
• 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
[bookmark: _GoBack]• 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
• 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
• 在考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
• 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
• 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
• 其他作弊行为。
如有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取消其当次报名参加的比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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